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安全设施的检维修与其它设备设施的检维修一同列在检维修计划中即可，不必单独列表。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参阅[6.6]要素的检维修计划和各种程序是否符合要求。


【考核要点】
1、对监视和测量设备进行规范管理；

2、建立监视和测量设备台账；

3、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

4、保存校准和维护活动的记录；

5、对风险较高的系统或装置，要加强在线检测或功能测试，保证设备、设施的完整性。
【难点】
各企业经常有某种监视和测量设备由于某种原因，超过有效使用期未进行定期检测检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现场考评发现和查看监视测量设备的校准报告，验证监视测量设备的有效性。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个别企业没有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549号）修订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参阅[4.1]要素。

【考核要点】
建立特种设备台账和档案，包括特种设备技术资料、特种设备登记注册表、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定期检测检验记录、特种设备运行记录和故障记录、特种设备日常维修保养记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记录。
【难点】
多数企业编制的特种设备档案不健全，格式不完整，不能将“特种设备技术资料、特种设备登记注册表、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定期检测检验记录、特种设备运行记录和故障记录、特种设备日常维修保养记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记录”等内容有机地整合在档案中。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是否每台特种设备都建立了档案。

2、查看每台特种设备档案的内容是否齐全、填写是否及时。

3、通过现场考评发现，查看档案内容与实际是否一致。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按照一般规定，特种设备在经过登记后，方可投入使用。本条例考虑到实际情况，允许使用单位在使用前或使用后的30天内办理登记手续，但安装过程必须经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略。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对于特种设备的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保养，有的可以做到，有的不易做好。如对于压力容器，定期进行检查比较容易做到，维护保养则不知如何进行。若特种设备长期不维护保养，定期检查可能疏于进行。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现场考评发现，验证对特种设备定期进行的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是否到位。

2、参阅[11.2]要素，通过各种安全检查特别是专业安全检查记录，查看对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查。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各企业经常有某台特种设备或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由于某种原因，超过有效使用期未进行定期检测检验、检修。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现场考评发现和查看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校准报告，验证特种设备的安全性。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定期检验率不能达到100％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是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不积极主动安排检验，有的以种种借口不安排检验。据统计，因管理不到位，不能及时进行定期检验，致使特种设备存在的缺陷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消除而引发的事故占事故起数的10％。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查看每台设备的安全监测报告和置于或者附着于特种设备显著位置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无。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现场考评发现，验证是否有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使用年限，应及时予以报废的特种设备。

2、查看特种设备注销记录。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1、目前，还有很多人对各种工艺技术和设备、电议方面的信息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弄明白。其实这是专业安全与安全专业之间的关系，安全融合在各专业之间。随着安全工作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安全的认识还将更加深入。

2、许多企业还没有或没有能力将各种工艺安全信息全部告诉相关人员。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参阅[4.2.1]要素，查看安全操作规程的编写是否满足要求。

2、通过现场考评发现，验证操作工或有关管理人员是否熟悉、掌握必要的工艺安全信息。
6.2.4 安全设施应编入设备检维修计划，定期检维修。安全设施不得随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因检维修拆除的，检维修完毕后应立即复原。





6.2.5 企业应对监视和测量设备进行规范管理，建立监视和测量设备台账，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并保存校准和维护活动的记录。





6.3.1 企业应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管理规定，对特种设备进行规范管理。





6.3.2 企业应建立特种设备台账和档案。





6.3.3 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30日内，企业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6.3.4 企业应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日常维护保养，至少每月进行1次检查，并保存记录。





6.3.5 企业应对在用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保存记录。





6.3.6 企业应在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企业应将安全检验合格标志置于或者附着于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6.3.7 企业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使用年限，应及时予以报废，并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6.4.1 企业操作人员应掌握工艺安全信息，主要包括：


1、化学品危险性信息：


(1) 化学特性，包括反应活性、腐蚀性、热和化学稳定性等；


(2) 物理特性；(3)毒性；(4)职业接触限值。


2、工艺信息：


(1)流程图；(2)化学反应过程；(3)最大储存量；


(4)工艺参数（如：压力、温度、流量）安全上下限值。


3、设备信息:


(1)设备材料；(2)设备和管道图纸；(3)电气类别；


(4)调节阀系统；(5)安全设施（如报警器、联锁等）。








